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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儒林经济】

读书人读完书没人

马上给他发工资，还

要转化一下。 所以号

称读书人的人，分布

在各行各业，干什么

的都有。

【缘木求鱼】

在法律规范下， 人们

对未来更容易形成比

较稳定的预期。 未来

可预期， 人们的情绪

相对而言就更容易趋

向平和。

读书人靠什么维生

王国华

读书人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特

殊的阶层

。

这个阶层不像其他阶层那

样单纯

，

如农民就是种地

，

铁匠就是打

铁

，

瓦匠就是盖房

，

手艺可以直接拿来

换钱

。

但读书人读完书没人马上给他

发工资

，

还要转化一下

。

所以号称读书

人的人

，

分布在各行各业

，

干什么的都

有

。

但有一些典型性行业

，

一般只属于

读书人

；

又有一些行业

，

读书人占优

势

，

数量居多

，

可以视为读书人赖以维

生的重要方式

。 《

儒林外史

》

是一本写

读书人的小说

，

里面自然要写到他们

的职业

。

梳理一下

，

大概有如下几种

：

一是做官

。

朝为田舍郎

，

暮登天子

堂

。

身份转换的充要条件就是读书

。

读

书为做官乃天经地义

，

治国平天下只

是一个招牌而已

。

哪有那么多国家大

事需要他们治理

，

更没那么多天下需

要他们平定

。

他们只要去做官

，

光宗耀

祖

，

吃香喝辣

，

顺便吓唬一下升斗小民

就足够了

。

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

，

做

官不再拼出身

，

也不用凭借武功和杀

戮

，

只要苦读圣贤书就有一步登天的

机会

。 《

儒林外史

》

描述的时代已到明

朝

，

官员几乎都是八股出身

。

周进

、

范

进

、

王惠

、

董知县

、

向知县

、

荀枚等

，

一

旦进取

，

各个志得意满

，

高人一等

。

但

这部分人在读书人中只占了很少一部

分

，

一将功成万骨枯

。

二是做馆

，

即教书

。

读书人由读书

转为教书

，

倒也顺理成章

。

教书人收入

差别很大

，

碰上慷慨大方的东家

，

好吃

好喝好招待还有大把的银子拿

；

小门

小户的东家

，

只能让先生凑合个温饱

。

周进未发迹时

，

在薛家集做馆

，

日子过

得相当紧巴

。

范进考上秀才后

，

岳父胡

屠户想着在自己的行业里找一家混得

过去的

，

替范进寻一个馆

，

每年赚几两

银子养活其老娘和老婆

。

而严监生的

两个大舅哥王德王仁同样是秀才

，

却

“

做着极兴头的馆

，

铮铮有名

”；

余大先

生在表弟虞华轩家里做馆

，

每年四十

两银子

（

是周进的三倍多

）。

这就是比

较得意的先生了

。

三是做幕僚

。

做幕僚也叫做馆

，

只

是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

。

一般人概念

里

，

幕僚就是在主官后面出主意的

。

其

实这只是一方面

。

古代中央政府任命

的官员多是光杆司令

，

不给他们配助

手

。

这些官员干工作找帮手

，

只好自己

花钱雇一堆人

，

根据其特长各自安排

活儿

。《

儒林外史

》

中这样的幕僚不少

。

四是做主编

。

明清两代

，

出版业发

达

，

八股盛行

，

各类文选主编应运而

生

。

这个职业在其他野史或正史中比

较鲜见

，

唯独

《

儒林外史

》

中出现过多

次

，

马二先生

、

蘧公孙

（

蘧来旬

），

匡超

人

、

卫体善

、

随岑庵

、

诸葛天申

、

萧金

铉

、

季恬逸等

，

都是吃这碗饭的

。

他们

大多是应书店之邀编辑

、

点评选本

，

也

有自己创业

，

编选兼卖书的

。

五是当账房

，

做会计

。

杨执中拒赴

淮安府沐阳县儒学教谕一职

，

在乡里

一个盐店做管事先生

，

但账目混乱

，

亏

空甚多

，

直至被投资人送到县衙

。

杨执

中代表了这样一类人

：

文科出身

，

做理

科的事儿

，

貌似都跟读书有关

，

实则专

业严重不对口

；

瞧不起这类写写算算

的小事儿

，

眼高手低

，

害人害己

。

六是做手艺人

。

落魄书生匡超人

从杭州回到家乡

，

见父亲病重

，

便准备

做点小生意养家

。

他先拿银子到集上

买了几口猪

，

养在圈里

，

又买了一斗豆

子

。

先把猪挑出一个来杀了

，

烫洗干

净

，

分肌劈理地卖了一早晨

；

又把豆子

磨了一厢豆腐

，

也都卖了钱

。

第二天照

旧

。

如此这般

，

家里的生活逐渐有了起

色

。

杀猪和磨豆腐作为读书人的手艺

，

只是暂时的生存手段

，

一旦有了机会

，

立即撒手

。

另一个读书人倪霜峰的手

艺比较冷门

———

修乐器

。

这个二十岁

就考中秀才的可怜人

，

三十多年都没

进步

，

穷困潦倒

，

六个儿子死掉一个

，

卖掉了五个

，

到死也是一直修理乐器

。

还有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读书

人

，

则做起了地主

，

吃租维生

。

像严监

生

、

虞华轩

、

杜少卿等

。

（

作者系深圳作家

）

“黑的” 价格同盟

余胜良

深圳地铁口那些摩的司机们对客

人异常热情

，

追着你走几十米

，

但是谈

起价格口气却硬得很

。

一公里左右就要

5

元钱

，

2

公里

就开上

8

元或

10

元的价码

，

可以讨价

还价

，

但空间有限得很

。

我时常疑惑这些司机们要价为何

和的士相当

，

按道理他们成本便宜多

了

，

毕竟深圳的士费里面相当一部分

是要上缴的份子钱

。

准确的说

，

那些

“

摩的司机

”

应该

叫电动自行车司机

。

摩的已被淘汰

，

一

部分原因是深圳禁摩

，

更重要的是因

为电动自行车成本更低

，

跑起来虎虎

生风也很快

。

而且

，“

摩的司机

”

并不像的士生

意那么多

，

往往十多个排在一个地铁

出口

，

遇见客人就争相招揽

。

我曾试图

耍一个小手腕多问几个

“

摩的司机

”，

报出个比惯例低一些的价

，

但无一例

外

，

我都碰了壁

，

连跟我最远的人

，

也

不愿接活儿

。

尽管

“

摩的司机

”

在接标上有竞争

性

，

但在价格上却形成了垄断统一体

，

没人愿意破了规矩

。

每当拒绝一个客

人

，

他们会讨论

：

这个价格谁接啊

。

好

像这样的价格接了活儿

，

就人品掉地

无法在这个临时共同体立足一样

。

我时常看到这样的价格统一性

。

比如小区门口黑的的价格比的士打表

还要贵

，

而且都不肯让价

。

小区不管有多少水果店

，

有多少

水果摊

，

水果的价格都差不了多少

。

或

许有些商品便宜一些

，

但另一些产品

一定会贵一些

———

在同一家水果店

内

。

明明利润空间很大

，

比如一斤西瓜

可能有一元钱的利润

，

但是没有水果

店主愿意便宜一点儿卖

，

让竞争对手

没有生意可做

。

这些经营者不是亲属

，

也没有合

作关系

，

而是竞争对手

，

但对消费者而

言却是一个相当一致的共同体

。

那么

，

为何他们中没有人通过价

格战击败竞争对手

，

从而赚取更多利

润呢

？

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没有分化

？

黑车司机即使选择降价

，

也只能

服务这一单

，

有限时间内无法增加服

务数量

。

而降价行为也并不能增加顾

客数量

，

下次他需重新寻找客人

，

也无

法在新顾客面前明示他的服务价格最

低

，

这样可能导致其他从业者的排挤

和竞争

。

而假设所有黑车司机采用同一价

格策略

，

最终不得不接受的是乘客

。

乘

客总要选择一个司机

，

所以所有司机

的利润空间都得到了保障

。

对电动自行车市场的调节不是靠

价格

，

而是靠顾客数量

。

如果乘车人数

增加

，

还需要增加司机

；

如果乘车人数

下降

，

那么黑车司机人数就会减少

。

水果店倒是可以通过降价增加服

务人数

，

但实际上是除了少数特价产

品外

，

很少有水果店产品降价

。

这主要受制于降价带来的结果

。

一家水果店即使可以通过日积月累的

降价逼迫竞争对手退出

，

从而提价来

获得利润

，

但由于该行业壁垒不高

，

开

一家水果店比较容易

，

这样新的竞争

者就会出现

。

除非这家水果店取得垄

断牌照

。

因此

，

以价格战去战胜对手的意

义并不大

。

除非他们在管理上真有独

到之处

，

能够做到售价长期低于对手

，

让潜在竞争者没有进入可能

。

没有谁规定

，

但市场从业者会不

约而同选择基本相同售价

，

这背后的

手很神奇

，

但是想一下也简单

，

没人可

以长期提供低于维生成本的产品

，

也

有借助融资长期亏损能生存的企业

，

但那是更长远的策略

。

因此低价策略并不是最优选择

。

我们会发现即使价格相同也总有人能

胜人一筹

，

服务业高度个性化

，

各有服

务对象

，

地理位置

、

门店摆设

、

店主的

服务态度语言都会引起购物偏好

。

那些被市场淘汰的

，

大多数并不

是因为价格高

，

而是价格太低

，

或许是

因为在服务质量上无法提高

，

而在价

格上打折做弥补

，

但这往往无济于事

。

这对消费者而言相当不利

：

物美

价廉的商品是不存在的

，

低于行业均

价的商品必然有某些方面打了折扣

。

（

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

）

【说法不武】

今天已不再是“口供

为王” 的时代，办案

理念必须从“口供为

王” 转变为“物证为

王” 。

法外之人的幸福人生

木木

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已经成为让人

比较放心的现代社会

，

法律意识

———

即尊法

、

守法

、

护法

、

依法办事的意

识

———

是否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

意识

，

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评判标准

。

为什么说一个现代社会更能让人

比较放心地生活呢

？

因为在法律规范

下

，

人们对未来更容易形成比较稳定

的预期

。

未来可预期

，

人们的情绪相对

而言就更容易趋向平和

，

也更容易采

取平和的手段解决遇到的各类问题

，

社会也因此受益

，

更容易保持稳定

，

社

会中物质文化的积累也才有持续下去

的可能

。

而一个法律意识普遍缺失的社

会

，

显然很难称其为现代社会

。

或许

，

在潮流的裹挟下

，

身子已经跨过了现

代的门槛

，

可脑袋还留恋着门槛外的

斑斓世界

，

如此高难度的姿势保持得

时间长了

，

腰酸背痛脖子容易扭伤不

说

，

一个拿捏不好

，

可能就要摔个四仰

八叉

，

而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

，

摔

倒了再想翻过身来往门槛里运动

，

估

计就特别难

。

审视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

，

估计

现在还很难拍着胸脯

、

信心十足地给

出

“

我们已经身处现代社会

”

的标准答

案

。

想想我们经历过以及正在经历着

的现实

，

就确实难免让人有些沮丧

，

更

令人沮丧的是

，

对何时才能全身心地

跨进现代社会

，

心里还真是没有底

。

或许就要有人批评本人过于悲

观

。

其实

，

人生一世

，

只要还没幸运地

被抑郁症之类的

“

大奖

”

招惹上

，

大约

没什么人愿意整天悲观着熬日子

；

悲

观的想法之所以总是挥之不去

，

倒要

拜那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古旧嘴脸

不时地在你面前得意洋洋地招摇一番

所赐了

。

有这些古旧嘴脸的不时提醒

，

要想不悲观

，

还真有点儿难度

。

不过

，

这些嘴脸时时跳出来

，

倒也并非一点

儿好处没有

，

那些原本深藏在脑海深

处的老祖宗们的黑白照片

，

就会不时

地被翻检

、

晾晒一番

，

使古今心灵之间

平添了些许温暖的亲近感

。

前几天

，

北京德胜门内大街的一

段道路

，

突然塌陷出一个十多米深的

大坑

。

这件事

，

估计已经天下尽知了

。

这个十多米深的大坑

，

是一个叫李宝

俊的人鼓捣出来的

。

这位李先生

，

大约

是从朱元璋那里穿越回来的

，“

深挖

洞

”

似乎已经成了习惯

，

即使千辛万苦

地穿越到今天这个年代

，

倒仍没把这

打天下的本领遗忘掉

，

也真难为了他

。

据说

，

这位李先生居然还是徐州市的

人大代表呢

！

为什么说这位李先生本领了得呢

？

从几百年前风尘仆仆地穿越回来

，

居然

也心有灵犀地知道要捞个时髦的人大

代表过过瘾

。

这种

“

看问题

，

抓本质

”

的

手段

，

就很难不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

！

人大代表是干什么的

？

是代表人民当家

做主的

。

听起来

，

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

名头

。

既然都能替人民当家做主

，

自己

做主在自己的家里挖出几间地下室来

，

当然就更没问题

。

大约

，

李代表还真是

就这么想的

，

否则

，

也不会在被约谈

、

被

罚款

，

甚至还出过人命的情况下

，

继续

理直气壮地大挖

、

特挖了

。

但未经审批私挖地下室

，

肯定是

违法了

。

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人

，

显然

自己应该首先是守法模范

，

否则

，

何以

律人呢

？

不过

，

能这么想的人

，

大约还

都能算正常人

，

像李代表这样的非常

之人

，

估计肯定是不会这么想的

。

如此

一来

，

原本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一

员

，

在以法律人的同时

，

自己却带头违

法

，

就活脱脱暴露出一副法外之人的

腐臭嘴脸

，

自己虽然享受着幸福的现

代人生

，

但在旁人眼里

，

大约怎么看都

像一具无端穿越回来吓人的腐尸

。

一两具这样的腐尸

，

似乎倒还不

至于让人悲观起来

，

但如果这种法外

之人多了

，

而且这样的人似乎总能过

着幸福的日子

，

就难免让人疑虑究竟

今夕何年

、

究竟身处何地

。

不过

，

最新

的消息是

，

李代表已经不是人民代表

了

，

这多多少少让人缓过点儿神来

，

仿

佛吃了

“

还魂丹

”，

虽然剂量很小

，

但终

究聊胜于无吧

；

这也使人于悲观中看

到了一丝亮色

，

前行的信心也多多少

少得以增强

。

（

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

）

【念念有余】

物美价廉的商品是

不存在的，低于行业

均价的商品必然有

某些方面打了折扣。

为不惜成本打捞证据叫好

刘武俊

1

月

26

日

，

杭州警方通报称

，

历时

910

天破获了一起故意杀人案

，

犯罪

嫌疑人将被害人装进铁笼子丢入湖里

后

，

潜逃东南亚

。

为了取证

，

两年间

，

杭

州警方

4

次到百米深的湖中打捞被害

人遗体

，

几经波折后成功破获该案

。

笔者认为

，

杭州警方不惜成本打

捞百米深处的被害人遗体

，

彰显和践

行了

“

物证为王

”

的办案理念

，

这种高

度重视证据的办案意识值得点赞

。

这次杭州警方耗费

3

年的调查

、

半个月的跨国追凶

，

尤其是打捞尸体

技术困难极大

。

被害人尸体是从有浙

江第一高桥之称的北山大桥抛下的

，

桥下湖水深达

100

多米

，

远远超过人

工潜水

60

米深的极限

。

即便如此

，

警

方依然克服重重困难

4

次进行打捞

，

历经半个多月

，

动用先进的设备打捞

设备

，

终于将被害人尸体打捞出来

。

或许

，

杭州警方可以用成本太高

、

已经尽力等理由

，

不再这般不计成本

地寻找被害人尸体

，

毕竟犯罪嫌疑人

都已经抓获

，

警方或许可以根据现有

证据直接将嫌疑人移送起诉

，

由法院

作出有罪判决

。

不过

，

在缺乏被害人尸

体这一关键物证的前提下

，

强行作出

有罪判决

，

谁能绝对担保不再出现类

似佘祥林

、

赵作海式的冤案

？

这方面的

教训还不够惨痛吗

！

今天已不是

“

口供为王

”

的时代

，

办

案理念必须从

“

口供为王

”

转变为

“

物证

为王

”。

惟有坚持

“

物证为王

”，

案件才可

能办得无懈可击

。

惟有牢固坚持非法证

据排除制度

，

通过合法证据倒逼合法取

证

，

才有助于变现实中存在的

“

口供至

上

”

为

“

物证为王

”。

造成冤假错案的一

个主要诱因就是传统的

“

口供为王

”

办

案理念

。

证人口供一直是

“

证据之王

”，

物理性证据则是可有可无的

，

司法实践

中发生的大量错案的背后都有非法取

证和口供至上的影子

。

近年来

，

强化非法证据的排除机

制

，

逐步成为司法界的共识

。

近年来政

法系统陆续纠正了一些冤假错案

，

像

呼格吉勒图

、

于英生

、

徐辉等

。

这些冤

假错案

，

有的是受当时有罪推定理念

的影响

，

重口供

、

轻证据

，

甚至搞刑讯

逼供造成的

；

有的是明知证据不充分

，

也作出了所谓

“

留有余地

”

的判决

。

2013

年最高法发布

《

关于建立健全防

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

》

强

调

：“

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

、

饿

、

晒

、

烤

、

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

”

的口供

，

属

非法证据

。

2014

年

1

月

20

日召开的

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强调

，

重点健全落

实罪刑法定

、

疑罪从无

、

非法证据排除

等制度

。

实践中

，

司法机关往往向受害人

、

向社会和媒体信誓旦旦要将某某案件

办成铁案

，

何谓

“

铁案

”，

是其查处和判

决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案件

。 “

铁

案

”

必须基于严格的取证程序和严密

的证据链条支持

，

缺乏物证仅凭口供

甚至用刑讯逼供获取口供

，

这样的所

谓铁案极可能是冤案

。

在证据难以获

取或者取证代价极高时

，

是放弃取证

仅凭口供匆匆将犯罪嫌疑人起诉法办

，

还是不计成本地提起物证完善证据链

，

坚决把案件办成铁案

，

杭州警方以实际

行动给了公众一个满意的回答

。

从刑事司法的角度讲

，

法治乃是

证据之治

，

定罪量刑必须基于充足的

无可挑剔的证据链条

。

当然

，

证据并不

会自动摆在办案人员面前

，

往往需要

办案人员历尽艰辛甚至不计成本地来

获取

。

让我们都为杭州警方不计成本打

捞证据点赞

！

期望杭州警方不计成本

获取证据的严谨态度

，

成为公安和司

法机关办案的行业标杆

，

真正能让

“

以

事实为依据

，

以法律为准绳

”

原则落到

实处

。

（

作者系《中国司法》杂志总编

）

A3


